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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藥商（局）及醫療器材商設立（變更）登記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權  責 

單  位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申 

請 

階 

段 

1.申請人 衛 生 局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科 

壹、於辦公時間內(週一至週五：

八時至十七時)由本人(或代

理人)赴本局送件。 

貳、填寫藥商(局)設立(變更)登

記申請書【表一】。 

立
即
辦
理 

審 

核 

階 

段 

2.1 文件是否 

   齊全 
衛 生 局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科 

應檢附之證件及資料： 
壹、設立 

一、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表一】 

二、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現場調查表
【表三、表四】。 

三、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一
份、照片一張。 

四、負責人私章、公司章、
藥商 (局 )章 (驗戳後發
還)。 

五、營業場所設備略圖、土
地所有權狀或建築物所
有權狀影本乙份。 

六、藥事人員證書正本(驗後
發還)及影本一份。 

七、規費新台幣壹仟元。 
貳、登記項目變更 

一、 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表一】 

二、 原領藥商(局)許可執照
正本。 

三、 規費新台幣壹仟元。 

 (因門牌整編申請變更

並附證明者免繳)。 

參、歇業 
一、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表一】 

 

一
天 

1 版 94.08.22                                                                                     

2 版 98.12.23 

3 版 104.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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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藥商（局）及醫療器材商設立（變更）登記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權  責 

單  位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二、原領藥商(局)許可執照

正本。 

肆、停業 
一、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表一】 

二、原領藥商(局)許可執照正
本。 

伍、復業 

一、 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表一】。 

二、 負責人身分證影本一份。 

陸、補發 

一、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表一】。 

二、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切結書

【表二】。 

三、規費新台幣壹仟元。 

柒、換發 

一、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申請書

【表一】。 

二、金門縣衛生局藥商(局)

設立(變更)登記切結書

【表二】。 

三、原領藥商﹙局﹚許可執

照正本 

四、規費新台幣壹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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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門縣藥商（局）設立（變更）登記標準作業流程說明 

作  業 

階  段 

作      業 

流      程 

權  責 

單  位 
步     驟      說       明 

作  業 

期  限 

 2.2 補件 衛 生 局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科 

審核檢附之證件資料，不齊全

時，請其補齊文件資料續辦。 

（書面通知補件：二天，立即性

現場通知：一天。） 

一
至
二
天 

3.1 現場勘查 衛 生 局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科 

就所送資料依調查表逐項檢查。 

一
至 

三
天 

3. 2 複查 衛 生 局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科 

經現場勘查不合格者，應於限期

三天內改善後，由本局複查。 

七
天
內 

3.3 退件 衛 生 局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科 

審核檢附之證件資料若不合格或

不齊全時，將退還所附文件資料。 

一
天
內 

執 

照 

核 

發 

階 

段 

4.建檔 衛 生 局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科 

將合格者基本資料輸入行政院衛

生署醫事管理系統－藥事機構管

理系統予以建檔。 

一
天 

5.1 是否繳費 

5.2 繳費 

衛 生 局

藥 物 食

品 檢 驗

科 

申請設立、變更、補換發者須繳

交執照規費新台幣壹仟元。 

 

6. 是否領照 

7. 領照 

8. 結案 

 發照後原檔案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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